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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地檢署「書活、喜閱」免費圖書閱覽流通站揭牌啟用 
 

    台中地檢署妥適運用台中司法大廈員工消費合作社補助之公益關懷金，將

地檢署第三辦公室一樓受保護管束人報到等候區旁的閒置空間，規劃成一舒適

的「免費圖書閱覽流通站」，於 107年 12月 10日由臺灣高等檢察署王添盛檢

察長、台中司法大廈員工消費合作社理事主席李慶義主任檢察官、臺中地檢署

張宏謀檢察長共同揭牌啟用，日後到台中地檢署報到的更生人，在等候報到或

接受觀護人諮商輔導的同時，也可到此舒適的空間，享受閱讀的喜悅，並且可

免費將喜愛的書籍攜回家中閱讀，藉由閱讀，改善性行，達預防再犯的目的。 

    台中市現為台灣人口數第二多的都市，台中地檢署觀護人室目前負責戶籍

設於台中市犯罪人口之假釋、緩刑、緩起訴處分及易服社會勞動的約談報到、

法治及生命教育及勞務分派執行等業務，每日至觀護人室報到的更生個案約為

300人次，經觀察該些更生個案至觀護人室報到等候之時間，多為發呆、閒聊

或是玩手機、戶外吸菸等行為。台中地檢署張宏謀檢察長為了讓報到的更生個

案有一舒適優雅的環境空間，並於報到等候時能藉由「閱讀」安頓心性並進而

養成閱讀的習慣。爰此，善用台中司法大廈員工消費合作社補助之公益關懷

金，規劃於觀護人室一樓報到等候區旁，將閒置畸零空間規劃為一舒適的「免

費圖書閱覽流通站」。 

    「免費圖書閱覽流通站」有別於一般的圖書館，除提供舒適溫馨的閱讀空

間外，同時，不僅不用借書證，也沒有還書日等特定的規則，秉持著「自由取

閱」與「分享閱讀」的精神，更生個案如喜歡該書籍，亦可免費帶回家繼續閱

讀，而閱讀的書籍可自行保存或是再行還回等待有緣人將書帶走繼續閱讀，以

創造「書活、喜閱」書香有禮的社會。另外，於該空間亦可於日後辦理更生人

小型讀書會、心理成長諮商團體及作為觀護人、榮譽觀護人、更生保護會等個

別輔導更生人之場域，具有多方面功能用途，用一個小而美且溫馨的「喜閱」

空間，倡導書香社會，達改善更生人性行，降低犯罪及公益社會關懷之目的。   


